
 

 

實施說明 

1. 由各班老師利用晨光時間或導師有限的課堂時間帶

小朋友至安全空曠的地方運動。 

2. 運動當週如班上有小朋友無法從事運動(如:受傷、病

假)，則由導師另行註記，等小朋友能力允許之後在

其他時間補足，運動紀錄表以班級團體運動為單位

紀錄。單次運動目標請以班上大部分學生運動能力

來訂定跑步圈數與跳繩時間，請導師單次勿訂定太

多的圈數或時間，避免學生運動傷害。 

3. 班級可選擇從事跳繩或跑步，完成目標後請將紀錄

表繳回學務處體育組，以利期末表揚作業。 

 


